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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CNS 3805:1989 已經修訂並由本標準取代。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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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一般家庭使用之抽油煙機。  

1.1 種類  

抽油煙機種類，依其風扇個數及扇葉旋轉時，所作圓之直徑表示，但單風扇之最

大直徑應在 32 cm 以下；雙風扇之最大直徑應在 28 cm 以下。  

1.2  額定電壓及頻率  

額定電壓為 110 V 或 220 V。  

額定頻率為 60 Hz 或 60/50 Hz。  

1.3  使用電壓之變動  

在額定電壓±10 %之變動範圍內，其運轉狀況應良好。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CNS 690  配線用插頭插座－極型及尺度  

CNS 695   室內用小型開關  

CNS 3199  聚氯乙烯絕緣花線  

CNS 7127  普通聲度表  

CNS 7183  噪音級測定方法  

CNS 7778  工業用風機－以標準化風道進行性能試驗  

CNS 9827  花線安全電流  

CNS 13605  家庭用燃氣器具試驗法  

3.  構造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扇葉  

扇葉應以適當之鋁合金或其他材料製成，其使用材料應能耐熱、酸、鹼及揮發性

植物油，且不易變形。  

3.2  調速器  

抽油煙機使用調速器變速時，應能以兩種以上速度轉動，故所裝開關得兼調速之

用，此等開關應明示速度之快慢，並應操作靈活。  

3.3  開關  

抽油煙機開關應設置於前端手易操作之處，且電源 (燈 )與調速開關，應連接在同

一地方。  

3.4  電容器  

抽油煙機如用電容器啟動時，電容器應裝置於內部隱藏之處。  

3.5  噪音與振動  

抽油煙機於轉動時，應無有害之振動及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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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外殼  

抽油煙機外殼應使用堅固耐用之材料。  

3.7  排煙管  

其使用材料，應能耐熱、酸、鹼及揮發性植物油，並不易變形。  

3.8  濾油網  

抽油煙機若使用濾油網時，  濾油網應以適當之鋁金屬或其他耐熱、酸、鹼及揮

發性植物油材料製成，應有濾油之效果，且容易更換清洗。  

3.9  集油裝置  

抽油煙機下端應設有集油裝置，使用堅固耐熱、酸、鹼及揮發性植物油等之材料

作成，且不易變形破裂，並能防止油穢亂流。  

3.10  燈罩  

照明部位應設有燈罩保護之，其使用材料應能耐熱。  

3.11  排煙口  

抽油煙機應設置排煙口。圓形者，其口徑應為 15 cm；矩形者，亦應有相當於

15 cm 口徑之面積。  

3.12  附件  

抽油煙機附件，若開關須使用符合 CNS 695 規定者，插頭須使用符合 CNS 690

規定者，則電源線有效長度應為 0.8 m 以上，其標稱截面積應在 0.75  mm 2 以上，

並符合 CNS 3199 及 CNS 9827 之規定。  

4.  性能及檢驗  

4 .1  構造  

依第 3 節及第 7 節之規定檢查，應分別符合各自之規定。  

4.2  起動性能  

將調速器設定於最低速位置，導以額定頻率及 80 %額定電壓，不論扇葉在任何位

置，電動機均應能起動。  

4.3  消耗電功率  

導以額定頻率及額定電壓，使抽油煙機以最大速度運轉，俟輸入功率穩定後測之

(不包含照明設備 )，其值除以依 4.7 實測之風量數值，求取每產生 1  m 3 /min 風量

之消耗電功率，單風扇者應在 15 W 以下；雙風扇者應在 17 W 以下。  

4.4  溫升  

導以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使抽油煙機以最大速度運轉至溫度穩定時，依溫度計

法或電阻法測定其溫升，其值應在表 1 所列數值以下。  

 



 

 

CNS 草 -修 1130378:2024 

－ 5－  

表 1 溫升試驗溫度限值  

周圍溫度  測量部位  
溫度計法 (℃ )  電阻法 (℃ )  

非全封閉型  全封閉型  非全封閉型  全封閉型  

40 ℃以下  
繞組  —  —  60 65 

電動機外殼  30 35 —  —  

 

4 .5  絕緣耐壓  

於溫升試驗後，立即以 DC 500 V 高阻計，測定線圈之絕緣電阻，其值應不小於 l  

MΩ，繼以額定頻率近似正波弦形電壓 1,000 V 加於繞組與鐵心之間，應能耐 1 min

而無異狀。  

4.6 調速器性能  

調速開關，應施行下列兩種試驗，均應符合規定。  

4.6.1  於調速器之開關，導以額定電壓、額定頻率及最大負載電流，俟各部份溫度穩

定後，用熱電偶溫度計測定導電部分之最高溫升值，不得超過表 2 所列數值，

周圍溫度應為 40 ℃以下，且試驗應在 4.6.2 之前後分別施行之。  

 

表 2 溫升限值  

連接之種別  
溫升限值  

(℃ )  

自力接觸  銅或銅合金  30  

他力接觸  
銅或銅合金  40  

銀或銀合金  25  

註 1.  自力接觸係指接觸壓力來自接觸部份中導電部份之一部份或全部之構造。 

2 .  他力接觸係指接觸部份之導電部，僅以導電為目的，而接觸壓力則靠不以

導電為目的之其他彈性體的構造。  

3 .  具有自力、他力兩接觸構造時  若自力接觸失效，而有他力充分接觸者，

得視為他力接觸。  

 

4.6.2  同一調速器之開關在導電的狀態下，施行表 3 所列之試驗時，各部份應不呈現

任何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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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調速器開關試驗  

試驗電壓  

(V)  

試驗電流  

(A)  
負載功率因素  

開閉速率  

(次 /min)  

開閉次數  

(次 )  

額定電壓  最大負載電流  0 .8 以上  20 連續 5,000  

額定電壓  
最大負載電流之

1.5 倍  
0 .8 以上  20 連續 100  

 

備考：開閉次數係以開及閉兩動作為開閉 1 次。  

4.7  風量  

依下列規定測定風量  

(a)  測試條件及方法，應符合 CNS 7778 之要求。  

(b)  測試電壓與頻率：測試時所施加之額定電壓為 110V±2%或 220V±1%，額定

頻率為 60Hz±1%。  

(c)  安裝方式：產品應為消費者使用的狀態，組裝完成的原始機型進行測試，抽

油煙機之出風口接上風口直徑 2.5 倍長之直管，此直管應與 CNS 7778 風洞設

備之標準風道入口垂直且氣密性結合。  

(d)  測試條件：施加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排除 Turbo 模式，並以最大轉速運轉

1 h 後測試。  

量測參數：  

(1)  受測樣品於參考靜壓 2.5 mmAq 條件下，量測其風量 (CMM)、消耗電功率

(W)、功率因數、環境乾溼球溫度 (℃ )及大氣壓力 (kPa)。  

(2)  前項之風量實測值應依據 CNS 7778 之規範，以 1 atm、 20 ℃之標準狀態

轉換為標稱風量值。  

(e)  標稱風量值：單風扇者應在 10 m 3 /min 以上；雙風扇者應在 11.6 m 3 /min 以上。 

4.8  噪音  

依下列規定測試噪音，其最大值應在 65 dB 以下。  

以噪音計對如圖 1 所示 3 點之噪音，以 A 權值，依下列條件加以測定。  

(a)  連續噪音試驗  

(1)  將麥克風設在距離器具外殼表面中央約 1 m，不受燃燒生成氣等影響之位置。 

(2)  噪音，係為如圖 1 所示 3 點之噪音的最大值。  

(3)  背景噪音最好較器具噪音小 10 dB 以上。  

(4)  當使用器具時，最靠近器具牆壁近傍之噪音，最好能較圖 1 所示測定位置

之噪音小 8 dB 以上。但在無響室試驗時，則不在此限。  

(b)  瞬間噪音試驗  

以噪音計之時間重疊特性 F 作上述之 (a)試驗時，將讀取數值加 5 dB(A)之值

作為測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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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噪音測定點平面圖  

 

5.  檢驗項目  

(a)  構造檢查。  

(b)  起動試驗。  

(c)  消耗電功率試驗。  

(d)  溫升試驗。  

(e)  絕緣耐壓試驗。  

( f )  調速器試驗。  

(g)  風量試驗。  

(h)  噪音試驗。  

6.  製品之稱呼法  

成品以名稱、種類、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稱呼。  

7.  標示  

抽油煙機應於易見之處，將下列各項用不易磨損之方法，標示於名牌上。  

(a)  種類。  

(b)  額定電壓 (V)。  

(c)  額定頻率 (Hz)。  

(d)  額定消耗電功率 (W)。  

(e)  製造商或其商標。  

( f )  製造日期或製造號碼。  

 

測試件  

測定點  測定點  

測定點  

1 m 1 m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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